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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化 工 大 学 文 件 
 

 

北化大校教发〔2025〕48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

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盲评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院（系）、部、处及校直属单位： 

《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盲评实

施办法》经 2025 年 10 月 16 日第 21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北京化工大学 

2025 年 10月 20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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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 

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盲评实施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完善学位论文及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质量

保障和监督机制，增加专家评阅的公正性和客观性，保障研究生

学位授予质量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专家评阅采用盲评方式，分为校级盲评和院级盲评

两种类型。校级盲评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校学

位办）组织实施，院级盲评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实施，

院级盲评结果的处理按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二章  盲评程序 

第三条  博士学位论文及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全部参加校级盲

评。校学位办随机抽查不低于10%的硕士学位论文或申请学位实践

成果参加校级盲评，被抽中的研究生名单在盲评学位论文或者申

请学位实践成果总结报告提交前一个月公布，未抽中参加校级盲

评者均需要参加院级盲评。 

第四条  研究生应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提

交学位论文或申请学位实践成果总结报告的电子版用于学术规范

审核和盲评，学术规范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盲评。 

第五条  校级盲评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或申请学位实践成果总

结报告由校学位办送交评阅人，评阅意见返回至校学位办。院级

盲评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或申请学位实践成果总结报告由学院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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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定分委员会送交评阅人，评阅意见返回至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

会。对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，评阅人主要为企业行业专家。 

第六条  为避免出现因学术观点或其他原因影响评阅，研究

生及导师可提出盲评回避申请，申请回避的专家或单位一般不超

过 3个。 

第三章  盲评结果的处理 

第七条  学位论文或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盲评结果处理意见： 

1．评阅总体评价共分为“优秀”“良好”“一般”和“较差”

4个等级，分别对应“同意答辩”“少量修改后答辩”“较大修改后

答辩”和“暂缓答辩”。 

2．若评阅意见中有 1 份提出“较大修改后答辩”，研究生

须对学位论文或申请学位实践成果进行认真修改后提交修改报告,

经导师同意, 由学院本学科、专业三名教授组成专家组，针对盲

评意见逐条审查修改内容，审核通过后可进行答辩。 

3．若评阅意见中有 2份及以上提出“较大修改后答辩”或有

1份及以上提出“暂缓答辩”，本次送审不通过。研究生须对学位

论文或申请学位实践成果进行认真修改，半年以后需重新进行博

士预答辩、学术规范审核、盲评、答辩和学位申请等环节。 

第八条  对于盲评不通过的学位论文或申请学位实践成果，

允许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进行修改。如果研究生学习年限已满，

由所在学院决定是否允许该生结业。 

第九条  盲评不通过的研究生如果对盲评结果有异议，可按

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复核办法申请学术复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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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申诉程序 

第十条  为保证学位论文及申请学位实践成果评阅的公正客

观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提出申诉： 

1．博士学位论文或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评阅意见中有 2份为

“优秀”、2份“良好”及以上、1份“较差”者； 

2．博士学位论文或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评阅意见中有 3份为

“优秀”、2份“一般”者； 

3．硕士学位论文或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评阅意见中有 1份为

“优秀”、1份“良好”及以上、1份“较差”者。 

第十一条  如对校级盲评结果有异议且符合申诉条件，研究

生和导师可以在收到评阅意见 5 日内共同向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

会提出书面申诉申请，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后，校学位办

在 5 个工作日内另外聘请 3 名专家在不修改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

总结报告的情况下进行评阅，评阅结果返回时长一般为 35个工作

日。如果 3 份评阅意见均是“良好”及以上，允许研究生进行学

位答辩。 

院级盲评结果申诉程序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《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

学位论文抽查盲评有关规定》（北化大校教发〔2020〕11号）同时

废止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   

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主动公开      2025 年 10 月 20 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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